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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子 通讯员陈桥）“感
谢法院同意置换担保财产，解封了我们
的对公账户，让我们能够安心经营。”6
月27日，咸宁某置业公司负责人来到咸
安区法院，向承办法官黄彪元道谢，并对
该院对涉企案件实施“双向分级”评估办
案予以点赞。

事情源于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
财产保全。

2020 年 7月，湖北某物业公司与
咸宁某置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
合同》，物业公司如约提供服务，但置
业公司却迟迟未支付费用。物业公司
多次催讨未果，便诉至法院，请求置业
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并提交了财产
保全申请，申请冻结该公司名下的银
行账户。

为尽量将企业诉讼风险控制在可控
范围之内，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咸安区法
院受理该案后，向原、被告企业送达《涉
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告知书》和《企业涉
诉影响自评表》。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我们
公司也是举步维艰，如果冻结账户，资

金无法周转，将严重影响公司经营
……”置业公司在法院送达的《企业涉
诉影响自评表》中这样写道，并将涉诉
案件对企业经济影响的总体程度自评
为“较大影响”。

如何既维护原告企业的合法权益，
又为被告企业发展争取时间，避免停产
风险？

“在企业能够提供其他担保财产的
情况下，法院采取冻结企业银行账户之
外的保全方式，有利于企业安心经营。”
黄彪元认为，银行账户是企业日常资金
收付和结算的核心渠道，对于房地产企
业尤其重要，一旦冻结银行账户将严重
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极易导致办
了“案子”，垮了“厂子”。

于是，黄彪元根据置业公司的自评
表、提交的佐证材料，结合实地走访了解
到的情况，在全面审查了企业性质、实
力、信用等级等基本情况后，评估该涉企
案件经济影响风险等级为“黄色等级”，
并解除了置业公司对公账户的冻结，查
封了其提供担保的两套房产。

“这仅是保全阶段的双向评估，在该

案的后续的审判、执行过程，法院还会根
据涉案金额大小、案件处理难度、诉讼风
险、执行能力等方面，对涉案企业对案件
处理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预期经济效益进
行评估，通过全链条、全流程地客观精准
评估，确保案件处理兼顾办案效率和企
业发展需要……”咸安区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张尚利如是说。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精
准回应企业司法需求，今年6月，咸安区
法院出台《涉企案件经济影响“双向分
级”评估实施方案》，在立案、保全、审理、
执行等环节，既分析评估涉案企业生产
经营可能受到的影响，也评估涉案企业
对案件处理的经济承受能力和预期经济
效益，将司法活动影响划分为红、黄、蓝
三级，对应严重、较大、较小程度，根据影
响评估结果采取符合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生存现状与发展需要、社会震荡最
小、社会损耗最低和公平理性的司法措
施，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
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切实增强市场主体
依法经营发展的信心，努力营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既维护原告企业合法权益，又避免被告企业停产风险

咸安法院“双向分级”办案为企业“解围”

本报讯（记者王奇峰 通讯员张宇航）
“安全无小事，你们在服装加工过程中要
注意用电安全。”6月30日，咸安区浮山街
道杨下社区“桂乡管家”杨武炎来到三网
格玉骄阳制衣厂，向相关负责人宣传服装
加工安全注意事项。

连日来，杨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社区工
作人员和“桂乡管家”深入到网格和“九小
场所”，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现场解答等
方式，详细讲解如何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如何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发生火灾如何
正确逃生自救以及正确扑救和控制初起
火灾等消防安全常识，提醒大家不要在楼

道充电，保持楼道畅通，不要乱接电源线，
不要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
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等，引导
居民、生产经营者养成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科学用电的良好习惯。

行动中，“桂乡管家”还对辖区内餐饮
用气场所燃气设施安全运营及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向餐饮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开展
燃气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普及。

此外，针对暑期防溺水工作，“桂乡管
家”叮嘱居民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积极
参与到防溺水行动中，呼吁家长在暑期要
教育孩子牢记“六不准”，告知未成年人一
旦发现有小孩私自在河边戏水、游泳，要
及时制止，避免溺水事故发生。

杨下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
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不断促进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双提升”。

浮山街道杨下社区：

“桂乡管家”排隐患 织密织牢“安全网”

本报讯（通讯员 赖后江 朱翔宇）7月1
日22时许，通城县成功避免一起山体崩塌
险情，6人提前组织撤离，避免了人员伤亡。

7月1日，通城普降暴雨，省自然资源
厅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连续发布地
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7月1日21时许，
通城县五里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刘平
书和金塘村村党支部书记毛明辉在落实省
市预警响应，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时，发现金
塘村七组李友林家屋后山体斜坡存在崩塌
变形迹象。发现险情后，立即对受威胁群

众李友林及其家属共6人进行劝导并疏散
转移至安全地带，20分钟后，山体突然发
生崩塌。经现场调查，本次崩塌面积120
平方米，土方量约150立方米，部分房屋损
毁，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

目前，受威胁群众已妥善安置，危险区
域已进行封闭，周边已拉设警戒线、树立警
示标志。我市自然资源部门将密切关注灾
情发展，安排专人持续开展监测，切实做到
风险未解除，人员不回流，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6人安全撤离

通城县成功避险一起山体崩塌险情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胡林
红）当前是野生蘑菇生长的旺季，也是食
用毒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近日，市食
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示，提醒广
大市民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菌，谨防野
生蘑菇中毒。

市食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要求，
严禁野生蘑菇进入农贸市场、超市、蔬
菜店等销售场所，严禁餐馆、酒楼、食

堂等餐饮服务单位加工销售野生蘑
菇，发现疑似毒蘑菇要及时处理销毁，
严防其流入餐桌，确保人民群众饮食
安全。

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者在购买食品和
食品原料时要认真查验，严格索证索票，
严禁使用来历不明的食品原料，不得加
工和食用野生蘑菇。

“野生毒蘑菇难以分辨，广大群众要

引起高度重视，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
食用野生蘑菇。”市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一旦发生误食野生蘑菇中毒，应当
尽快催吐，同时立即送到有条件的医院
救治，以免延误治疗。

该负责人表示，广大居民如发现违
规销售野生蘑菇或餐饮单位加工经营野
生蘑菇的行为，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
举报。举报电话：12315。

不采、不买、不食

我市发布野生蘑菇防控预警提示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
员卢敏）近日，咸宁市尚诚公证
处、咸安区人民调解中心与咸宁
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三部门联动，
以“诉前调解+赋强公证”模式，
多元解纷机制低成本高效化解企
业纠纷。

据介绍，2023年 6月，我市
一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经营
需要，向我市某银行贷款92万
元，公司股东杨某、余某为借款担
保。还款期限逾期后，该公司因
资金困难，未能全部还清贷款，仍
欠借款本金58余万元及相应利
息，银行起诉到咸安区法院，要求
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

咸安区法院立案庭收到起诉
材料后，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争议
不大，具备调解基础，在征得当事
人同意后，将案件委派至咸安区
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2024年 6月，在调解员、公
证员共同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该公司及股东杨某、余某从
2024年7月开始每月还款10万
元，直至还清所欠本息。同时在
公证员的见证下，双方一致同意
就本案还款协议申请赋予强制执
行效力，若今后欠款人不履行还
款协议，银行可不经诉讼直接申
请强制执行。

通过“诉前调解+赋强公证”
的方式，避免企业因进入诉讼程
序后导致信用受损，影响经营和
发展，同时也降低解纷成本，提高
解纷效率。

三部门联动低成本
高效化解企业纠纷


